
 
 

 

 

 

 

 

 

关于做好 2013年度工作总结的通知 

 

各科： 

为了认真总结 2013 年的工作，肯定成绩，找出存在的问题，

更好的做好今后的各项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在全面总结各项任务和工作完成情况的同时，要提炼出

工作的特色和亮点，查找问题和不足，真正达到总结经验，促进

工作的目的。 

二、总结中能量化的工作要量化，不使用定性、模糊性语言。

能用表格和数据表述完成工作的情况、取得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

的，尽量不用语言叙述，使用的数据一定要准确、详实。 

各项工作，特别是突出工作和亮点，有典型照片和视频资料

的，作为附件一并提交。 

三、个人总结按照《公安处岗位聘期考核与岗位聘用工作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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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细则》要求，从德、能、勤、绩四个方面以及十三项内容认真

总结，年终考核按照聘期考核的要求进行。 

四、《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制度》落实情况作为每个科总结

的一部，总结按照《<公安处联系师生员工工作制度>考核标准》

的内容进行。 

五、科总结和个人总结必须在 12月 20 日前完成，并将电子

和纸质文档（一式两份）报综合科。纸质材料上报时，必须由分

管领导签字确认。 

六、总结完成后，专门安排时间进行交流和年终测评。 

七、电子文档、照片和视频材料发送 lizd@upc.edu.cn；

lengqf@upc.edu.cn；xueqi@upc.edu.cn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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